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工业领域数据

挖掘优秀解决方案遴选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工业和信息化管理部门，各试点企业，有关企事业单

位：

为深入贯彻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工业领域数据

安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网安函〔2022〕24 号）文件

精神，进一步发挥工业领域数据安全管理试点企业的示范引领作

用，拟遴选一批工业领域数据挖掘优秀解决方案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遴选范围

贵州省工业领域数据安全管理试点企业、工业领域数据安全

管理试点培育企业、安全支撑服务机构等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本次遴选接受单位联合申报，申报单位社会信用、运

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，应具备在贵州省开展业务所必须的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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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服务团队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需具备提供工业领域数据挖掘解决方案的能

力，并具有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实践应用案例。

（三）申报单位填写的相关申报信息应确保真实、客观、完

整，如涉及第三方用户信息的，应事先征得第三方用户同意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《工业领域数据挖掘优秀解决方

案申报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和《工业领域数据挖掘优秀解决方案

申报书》（详见附件 2）,报送至各市（州）工业和信息化管理部

门，中央在黔单位、省属国有企业和省直属事业单位可直接报送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
（二）各市（州）工业和信息化管理部门对申报单位提交的

申报书进行初审，填写《工业领域数据挖掘优秀解决方案推荐汇

总表》（详见附件 3）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前将

申报材料（包括附件 1、附件 2、附件 3 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）

报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
（三）中央在黔单位、省属国有企业和省直属事业单位申报

资料（附件 1、附件 2 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）于 2022 年 7 月 8

日前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
（四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收到申报材料后，将组织相关行业

领域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必要时将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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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结果将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

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五）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最终入选方案将在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网站、微信公众号上对外发布。对有方案入选的企业，在申报

省工业和信息化专项项目资金支持时给予优先考虑。

附件：1.工业领域数据挖掘优秀解决方案申报表

2.工业领域数据挖掘优秀解决方案申报书

3.工业领域数据挖掘优秀解决方案推荐汇总表

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2 年 6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谌业旸，联系方式：13511993936；马军，联系

方式：13078564747；邮箱：xxjsfzb@163.com）


